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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女士：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5年 1月 16日會議  

845TH－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  
 

補充資料  
 
 

在2015年1月16日舉行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有委員要求當局提供有關題述工程計劃的補充資料。我們現回

覆如下：  
 
港珠澳大橋主橋港方承擔部分  

 
整個大橋項目可分為兩部分： (i)港珠澳大橋主橋；以及

(ii)在三地各自的連接路及口岸。港珠澳大橋主橋工程處於內地

水域，由港珠澳大橋管理局進行；三地的口岸及連接路則由三

地政府各自負責。  
 
根據三地政府就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

的協議，內地政府會為主橋項目費用分擔人民幣70億元，香港

特區政府會分擔人民幣67億5,000萬元，澳門特區政府會分擔人

民幣19億8,000萬元。三地總出資額為人民幣157億3,000萬元，

CB(4)628/14-15(01) 



餘下費用會以銀行貸款的形式融資，而大橋的收費收入會用作

還款。就港方分擔的部分，立法會就港珠澳大橋主橋撥款資助

的核准預算費用合共為約港幣 92億 8,000萬元。截至 2015年 2月
底，港方向大橋主橋項目的總注資為約港幣69億7,000萬元。  
 
 
港珠澳大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司法覆核案件開支  

 
政府在港珠澳大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的司法覆核案件所

涉的總開支（包括政府一方所涉的訴訟費用及個案涉及的法律

援助金額）約為1,049萬元。另外，因受司法覆核案件影響，港

珠澳大橋相關本地工程的動工日期比原定計劃延遲約一年，令

工程費用增加約65億元。  
 
 
香港口岸工程價格上升原因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今年 1月 16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

員會指出，由三地政府共同成立的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三地

委）認為整個港珠澳大橋項目，包括主橋工程和三地的連接路

及三地口岸工程，在2016年年底同步建成存在相當大的困難。

三地委及大橋管理局會進一步就工期評估進行深入、客觀的分

析及論證，以明確大橋的工期目標。此外，廣東省發改委主任

李春洪亦於今年 2月 10日舉行的廣東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表示，港珠澳大橋工程遇到了很多不可

預測的困難及技術問題，現在看來，2016年底全部建成通車，

困難相當大。  
 
三地委及大橋管理局會繼續努力推展相關工程，以及克

服各種工程上的困難和工期上的壓力，並在安全和質量保證的

大前提下，早日完成大橋主橋及三地相關工程，使港珠澳大橋

項目順利通車。  
 
在香港本地工程方面，按照現時的進度，加上面對物料

供應不穩定、勞工短缺及航空限高、環保限制等施工上的困難

及挑戰，香港口岸工程以及香港接線工程應未能趕及於2016年
年底完工。但就具體的預計完工日期，路政署仍在作全面評估。

但無論如何，香港口岸工程仍要面對工程因2010年就環境評估

報告的司法覆核案件延遲動工，以及上述種種困難及挑戰，建

造工期仍然緊迫。  



 
至於香港口岸的工程費用，由於十份工程合約中有七份

已知回標價 (當中六份已批出而另一份將於短期內批出 )，而且

這七份合約總值約佔香港口岸總工程費用的九成，因此，我們

相信，現擬修訂的核准預算數額應相對準確可靠。正如在本局

向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討論文件 [CB(4)270/14-15(06)號 ] 夾
附的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草稿）（下稱「討論文件（草稿）」）

中指出，由於這些工程合約的回標價較預計為高，我們需要增

加核准預算費，以應付 (i)較預計為高的上蓋設施工程造價，以

及 (i i)增加工程的價格調整準備兩個因素的額外開支。政府亦需

要根據已訂下的合約條款，支付工程費用，因此沒有空間調整

是次香港口岸工程項目要增加的核准預算費。  
 
在本局向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討論文件（草稿）」）

的附件 5中已比較了各分項工程最新預算費及核准預算費的差

額，大部分分項工程的最新預算費都較核准預算費為高，詳情

可參考討論文件（草稿）的附件5。  
  
除價格調整準備外，以上分項費用增加共約 49億 7,130

萬元，主要由於香港口岸上蓋設施 1工程合約大部份均在2013年
下半年後才招標，投標價較預計為高。正如我們在討論文件（草

稿）中指出，主要原因是：  
 

(a) 2011年年中後工程價格（包括機械，物料和勞工成本）飆

升；   
(b) 投標者可能在其投標價加上額外風險溢價；以及  
(c) 投標者對本工程項目緊迫的工期有較高的風險評估。  

 
工程價格（包括機械，物料和勞工成本）的上升，正如

我們在討論文件（草稿）的第8至12段所述，主要原因是由於市

場上正有多項同類型工程在同時進行。因此，市場對於香港口

岸上蓋設施工程所需的同類機械、物料和勞工的需求殷切。投

標者可能估計在工程進行期間，市場機械供應情況有機會進一

步出現緊張，因而在投標價內預留額外成本以確保有足夠機械

和設備進行工程。  
 
 

                                              
1 上蓋設施泛指在「845TH－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填海及口岸設施」核准工程範圍內，除填海工程

以外的基建及設施。主要包括：旅檢大樓、貨物清關設施、旅客過關設施、政府部門的辦公地方和

設施、運輸設施和道路網絡，以及其他相關的基建及設施等。 



此外，正如討論文件（草稿）的第14段所述，由建築署

編製的「建築工程投標價格指數」和「屋宇設備投標價格指數」

由 2011年上半年至 2014年上半年平均上升約百份之 26。由於屋

宇設備工程大多在本工程計劃較後期才進行，投標者可能在其

投標價加上額外風險溢價，以應付屋宇設備工程市場價格在未

來可能作進一步攀升。  
 
還有，正如在討論文件（草稿）的第15段所述，由於建

造工期非常緊迫，投標者可能估計在遇到意料之外的延誤時或

需實施額外緩解措施以追回進度，這些措施會引致額外費用。

有別於其他工程項目，香港口岸屬於大型基建項目，加上非常

緊迫的工期，承建商較難彈性調動工人和機械。再加上市場上

工程成本的增加，投標者可能將這緊迫工期的風險成本反映在

投標價中。  
 
關於價格調整準備，正如在討論文件（草稿）的第18段

所述，基於額外費用增加，以及工程計劃的最新估算現金流量

及最新編訂的「價格調整因數」，和我們原先在2011年申請撥款

時有所差別，我們因此需要增加 22億 1,370萬元的價格調整準

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李詠彤          代行）  
 
 
 
2015年3月11日  
 
 
副本送：  
路政署處長 （經辦人：周進華先生）（傳真：3188 6614）  


